
 

 

附件一 

(1) 除以下第(12)(a)及(14)(a)項另有規定外，任何人身處任何公眾娛樂場所

內，在任何時間須一直佩戴口罩，但在餐飲處所 (指售賣或供應食物或

飲品供就地享用的處所) 飲食時則不在此限； 

(2) 在容許某人進入公眾娛樂場所前，須先為該人量度體溫； 

(3) 須在公眾娛樂場所內，為在其內的人提供消毒潔手液； 

(4) 須  在  2020 年  12 月  2 日  或  之  前  在  政  府  網  頁

(https://www.leavehomesafe.gov.hk/tc/ registration/599F/) 上登記，就該處

所作出申請以取得「安心出行」場所二維碼，並在收到該二維碼後兩個

工作天內，將該取得的二維碼展示於處所入口或當眼位置； 

(5) 毗鄰及相距少於 1.5 米的娛樂遊戲站、遊戲機或設施 ( 如有 ) 不得同

時供顧客使用，或須在每一娛樂遊戲站、遊戲機或設施之間設有某種形

式的隔板，作出有效分隔； 

(6) 在每一娛樂遊戲站、遊戲機或設施，均不得有超過 4 人駐留 ( 如適

用 )；如屬大型娛樂遊戲站、遊戲機或設施，則其內可容納的人數，在

任何時間均不得超過其設計容納量的 75% 或在每個個別分隔出來的

空間或車廂內的人數不得超過 4 人，以較多者為準； 

(7) 在下一位顧客使用前，須先對娛樂遊戲站、遊戲機或設施進行清潔及消

毒，或對娛樂遊戲站、遊戲機或設施使用效力耐久的消毒劑； 

(8) 對設施 ( 包括儲物櫃 ) 進行定期環境清潔和消毒，每日至少一次； 

(9) 任何波波池必須關閉； 

(10) 公眾娛樂場所內的任何餐飲處所 ( 指售賣或供應食物或飲品供就地享

用的處所 ) 必須符合根據《規例》發出的《2020 年第 213 號號外公

告》所列的適用指示； 

(11) 只就電影院而言： 

(a) 就每一影院而言，出售的戲票及供佔用座位不得超過該影院座位數

目的 75%； 

(b) 入座安排方式，須令同一行座椅中不可有連續超過 4 張座椅被佔

用； 

(c) 影院內不得飲食； 

(d) 每一影院在每場播映完畢後均須予以清潔及消毒；及 



 

 

(e) 在任何電影院進行的現場表演，須符合以下第 (12) 項所列的規定

及限制； 

(12) 只就作現場表演的公眾娛樂場所而言： 

(a) 任何人在下述情況下在該公眾娛樂場所內進行表演或綵排時，毋須

佩戴口罩：(i) 該人與任何其他在台上的人之間盡可能相距至少 1.5 

米或設有某種形式的隔板，作出有效分隔，及 (ii) 該人與觀眾或任

何遊客╱來賓 ( 如有 ) 之間設有某種形式的隔板或具足夠距離，

作出有效分隔； 

(b) 就每一場所而言，出售的門票及供佔用座位不得超過該場所座位數

目的 75%； 

(c) 入座安排方式，須令同一行座椅中不可有連續超過 4 張座椅被佔

用； 

(d) 場所內不得飲食；及 

(e) 場所在每場表演或綵排完畢後均須予以清潔及消毒； 

 (13) 只就博物館而言： 

(a) 博物館的參觀人數在任何時候不得超過該博物館可容納人數上限

的 75%； 

(b) 每組參觀人士不得超過 4 人； 

(c) 每組參觀人士之間的安排須確保組與組之間相距至少 1.5 米，或在

每組之間設 

有某種形式的隔板，作出有效分隔；及 

(d) 在任何博物館進行的現場表演，須符合上文第 (12) 項所列的規定

及限制； 

(14) 只就主題公園而言： 

(a) 任何人在下述情況下在主題公園的室外區域進行表演或在主題公

園進行綵排，毋須佩戴口罩：該人與任何遊客或觀眾 ( 如有 ) 之

間相距至少 1.5 米或設有某種形式的隔板，作出有效分隔； 

(b) 主題公園的遊客人數在任何時候不得超過該主題公園可容納人數

上限的 75%；及 

(c) 在主題公園的任何室內區域進行的現場表演，須符合上文第 (12) 

項所列的規定及限制；及 



 

 

(15) 就有關在任何公眾娛樂場所內進行的羣組聚集的規定及限制而言： 

(a) 任何參與羣組聚集的人均須採取合理步驟，確保適用規定或限制，

即上文第(5)、(6)、(11)(b)、(12)(c)、(13)(b) 及 (13)(c) 項所列的規

定或限制 ( 視何者適用而定 )，獲得遵守； 

(b) 任何組織羣組聚集的人均須採取合理步驟，確保適用規定或限制，

即上文第(5)、(6)、(11)(a)、(11)(b)、(12)(b)、(12)(c)、(13)(a)、(13)(b)、

(13)(c) 及 (14)(b)項所列的規定或限制 ( 視何者適用而定 )，獲得

遵守；及 

(c) 任何控制或營運進行羣組聚集的公眾娛樂場所的人均須採取一切

合理步驟，確保 適 用 規 定 或 限 制，即 上 文 第 (5)、(6)、

(11)(a)、(11)(b)、(12)(b)、(12)(c)、(13)(a)、(13)(b)、(13)(c) 及 (14)(b) 

項所列的規定或限制 ( 視何者適用而定 )，獲得遵守。 

 

 

 


